灌南县市场局开展本年度新冠疫苗第三轮全覆盖检查

（灌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 于红莹）

为切实保障新冠疫苗流通使用环节的质量安全，灌南县市场局按照省、市局的工作部署，在上半年已实施两轮全覆盖监督检查的基础上，继续对辖区内涉及新冠疫苗的疾控机构、接种单位、集中接种点、延伸接种点等开展第三轮全覆盖监督检查。
[bookmark: _GoBack]    本次检查重点有五个方面，一是检查有无疫苗采购、验收、储存、运输等质量管理制度；二是检查储存、运输冷链设施设备是否符合质量要求；三是随机抽查一批次疫苗，记录该疫苗规格、数量、批号、有效期等内容，核查该批次疫苗是否有完整的接收、分发、冷链运输记录、批签发证明复印件或企业盖章的疫苗质检报告；四是检查贮存新冠疫苗的冷链温度是否在2-8℃范围内，是否有不良反应报告和应急处置制度等内容；五是检查对存在包装无法标识、储存温度不符合要求、超过有效期等问题的疫苗，有无采取隔离存放、设置警示标志等措施，并按相关规定处置。
现场检查发现，各疫苗接种点的温度均在规定的范围内，所抽取的疫苗批次冷链运输单、质检报告齐全，账货相符，设置了报废疫苗暂存箱，对报废疫苗进行了登记，并及时送至县疾控中心，由县疾控中心统一集中销毁。
    下一步，县市场监管局将结合防疫产品的监督检查，持续开展新冠病毒疫苗检查工作，督促疫苗配送、接种单位严格审核疫苗批签发相关手续，建立真实、准确、完整的购进、储存、运输、使用等记录，确保新冠病毒疫苗产品质量安全。

